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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权 抵押权 融资租赁司法解释(融资租赁合同所有权人抵押权)

背景情况

融资租赁公司以售后回租模式进行车辆融资租赁时，遭遇承租人逾期支付租
金的，公司可能会选择起诉以挽回损失。此时，融资公司是否可以在请求法
院判令承租人给付剩余租金的同时，就融资租赁车辆上所设定的抵押权而取
得优先受偿权，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。

车辆所有权与车辆抵押权是否存在冲突？

观点一：机动车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作为对抗要件，并非生效要件，登记本身
不具有设权效力。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通过占有改定方式将融资车辆交付
承租人占有使用，融资车辆权属未变更登记，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，但
对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相互约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。并且依据《金融租赁
公司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融资租赁关系中的“租赁物”，如不属
于必须登记的，只要融租公司采取了有效保障措施即可。那么，在出租人不
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，为了保障对车辆的权益，在未办理车辆登记过
户的情况下，办理抵押既有必要，也是符合管理办法的。

观点二：在融资合同订立后，承租人并未将该车辆的所有权实际转移至出租
人名下，且为出租人办理车辆抵押登记，导致所有权人与抵押权人存在冲突
与矛盾。有一定风险被法院认定该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目的应为车辆抵
押担保借款，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要件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的规定，对名为融资
租赁合同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，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
的法律关系处理。

司法实践中，人民法院对未过户车辆融资租赁的效力与性质认定有着不同判
决结果。汽车租赁市场中未过户行为是基于商业运作便捷度而考虑的一种常
见操作，由此引发的合同效力与性质的认定，须结合相关证据及行业背景审
慎对待。

供稿：商事金融不良清收法律事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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